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寿光市教育和体育局 
寿教体函〔2020〕32号 

寿光市教育和体育局 

关于进一步加强学校食堂财务管理的意见 
 

为进一步规范全市学校（含幼儿园，下同）食堂经营管

理行为，加强食堂财务管理，根据教育部《农村义务教育学

校食堂管理暂行办法》（教财〔2012〕2 号）、潍坊市教育

局《关于严格学校食堂食品采购管理的通知》（潍教函〔2016〕

63 号）和寿光市教体局《关于加强学校财务管理及资金管理

的意见的通知》（寿教体函〔2019〕23 号）等文件要求，就

进一步加强全市学校食堂财务管理工作提出如下意见： 

一、账务管理 

1.学校食堂要按照《寿光市学校食堂会计核算办法》建

立独立的食堂电子账，健全食堂辅助账，规范伙食成本核算，

按月公布膳食收支，按月上报财务报表。 

2.学校食堂财务纳入学校财务统一管理，食堂应配备具

有相应会计专业知识的专职或兼职的会计和出纳人员，实行

专账独立核算。按会计档案管理办法管理食堂财务档案。 

二、收费管理 

3.学校食堂应当坚持公益性和非营利性原则,伙食费标

准应广泛征求学生及家长意见，根据就餐成本制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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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伙食费应通过银行缴费系统收取，严禁收现金。伙食

费不得与学费、住宿费一并收取。收取的伙食费应及时缴入

食堂资金管理专用银行账户。 

5.实行包餐制的学校，学生伙食费按月收取，并于每月

底结清，据实结算，多退少补。学生连续请病假、事假的，

按照学校规定退费。 

三、支出管理 

6.各学校要通过食堂资金管理基本账户，进行食堂资金

的收付结算业务，严禁坐收坐支。各镇（街、区）学校食堂

资金由学区集中管理，不得挪用。 

7.食堂各项支出必须依法取得正式发票，严禁“白条”

入账。提供发票的单位必须与中标单位一致。款项支付须通

过银行转账进行结算。 

8.财务人员应严格审核各类支出票据，严格各类报销手

续，确保支出合理、合法。票据须经手人（食材采购人员、

验收入库人员）、食堂财务人员、食堂管理人员、分管校长、

校长签字。 

9.由供货单位开具的发票不能将款项支付给个人。严禁

将应当支付给其他单位和个人的款项通过本单位职工银行

账户转付。 

10.学校食堂的用电用水，有条件的要统一安装分电表

和水表，水电费、燃料费按月计入成本核算，列入膳食支出

中的水电、燃料费支出开支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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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.食堂工人按相关人事规定配置，其工资及按规定发

放的伙房人员劳保用品可进入伙食费成本核算。食堂工人的

工资应当通过银行代发。 

12.严禁从食堂列支应属于学校经费开支的项目。学校

食堂零星维修、零星设备添置可进入成本核算，大型设施、

设备等固定资产的购置以及大型维修不得计入学生食堂经

营成本。 

四、物资采购管理 

13.要建立大宗食品及原辅材料招标制度。米、面、油、

蛋、奶、肉、蔬菜等大宗食品及原辅材料要以公开的形式合

法合规招标确定供货商，集中、定点采购。各类食品及原辅

材料采购价格不得高于本地城区、镇街驻地大型商超的当日

价格。 

14.要加强供货商资格审查，将行业中实力雄厚、经营

规范、证照齐全、声誉良好的企业作为合作对象，要确保所

供货物与供货商经营范围相符，确保供货质量不低于本地大

型商超。 

15.对于镇（街、区）偏远地区及小规模学校，由于就

餐人数较少，食材需求量少等原因，进行公开招标有困难的，

可通过镇（街、区）教育学区统一招标或跟标的形式统一供

货。 

16.要建立食品查验制度。采购包装食品时应严格查验

食品生产日期、保质期、质量、重量。要确保食材的新鲜度，

原则上采购的食材不能超过保质期时长的一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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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.要加强食堂原材料储存保管和出入库管理，食堂原

材料每月末盘点一次。对于盘盈盘亏的原材料，及时查明原

因并进行处理。每学期结束，应进行一次全面的物资清查盘

点。 

18.要建立双人采购、验收和定期轮换制度。学校应实

行双人采购、验收，全程负责。学校与供货商定期进行结算。 

19.建立供货商评议制度。学校应定期对供货商进行综

合评议，对评议不合格、违反食品安全法律法规、发生食品

安全事故、供货出现严重问题的供货商列入黑名单，终止供

货合同，上报市教体局，经研究后取消其参与寿光市所有学

校食堂的供货资格。 

五、监督管理 

20.食堂管理实行校长负责制。学校应加强对食堂饭菜

质量、价格等情况的监督，定期听取学生和家长对学校食堂

的意见和建议，及时改进饭菜质量，提高学生及家长的满意

度。 

21.学校食堂的重大开支和重要的经济事项决策，必须

经学校领导集体研究决定，并严格执行三重一大报告制度。

学校要针对食堂管理的各个关键环节，建立健全严密有效的

内部控制制度，做到职责分明、相互监督。 

22.市教体局不断加强对学校食堂财务管理情况的监督

检查，教育内审机构定期对学校食堂财务进行审计。 

23.学校应定期公开学校食堂财务收支情况、物资采购

情况，要设立食堂管理工作“公示牌”，公开监督电话，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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食谱、饭菜价格等情况及时予以公示，接受学校师生和家长

的监督。 

24.建立信息反馈渠道。设立校长信箱，食堂工作人员

和就餐师生，可以对原材料采购、伙食质量等问题进行投诉

或举报。 

25.对于违规截留、挪用、侵占学生伙食费，食堂账目

不清，收入不入账、私设“小金库”，乱发补贴，弄虚作假，

虚列支出等违反财经纪律的行为，严肃追究相应责任人责任；

构成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，追究其刑事责任。 

本意见由市教体局负责解释，自下发之日起开始实施。 

 

 

 

寿光市教育和体育局   

2020 年 8月 20日   


